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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有关政策、法规和农药行业监管履职的角度，分析农业农村部门的农药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梳理当前履行农药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此外，本文以江苏省农药安全
生产管理履职的实践经验为例，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旨在为提升农药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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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partments' Fulfilling Responsibility for

Pesticide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Taking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CHEN Aihui, WANG Yu

（Jiangsu Institute for the Control of Agrochemicals, Nanjing 210036, China）

Abstract: In terms of relevant policies, rules and pesticide industry supervision, the fulfilling responsibility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partments for pesticide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we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main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pesticide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were summarized. Furthermor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sticide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it put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pesticide safety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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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赋予了农业农村
部门从农药产品登记、生产经营、使用管理等全产
业链管理职能，其中各环节涉及的安全管理成为部
门履职的重要内容。自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
实施以来，农药安全生产管理作为农业农村部门的
一项重要职责已被各级政府以不同形式予以明确。
尽管相关工作已经进入第3年，但各地对农药安全
生产管理部门职责的认识仍存在较大差异，工作重
点也各有不同。本文从有关政策法规、规定和农药
行业实际监管工作等角度，初步分析农业农村部门
的农药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梳理存在的问题，并结
合江苏工作实践，提出工作建议。

1 农业农村部门的农药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安全生产法规政策有明确要求。2016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
见》提出推动构建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责任体系，坚持“三管三必须”
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1]。2021年9月正式施行的新
《安全生产法》将以上意见内容进一步明确，提出强
化和落实政府部门监管责任，明确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齐抓共管，依法加强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各级政府应当编制部门安全生产权力
事项和责任清单。江苏省委编办和省安委办将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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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农村厅的农药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任务规定
为“负责农药监督管理和使用环节安全指导工作。
督促指导农药生产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督促农药生产企业严格风险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推进农药经营主体规范化管理，确保
农药经营安全；指导农药使用者科学合理用药。”[2]

该任务清单充分考虑了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责，在农
药生产的安全管理上强调“督促指导”，在农药经营
和使用环节上要求的是“负责”，规定较为明确。
行业法规规章有具体要求。除农药登记环节的

产品安全性评价外，《农药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章
对生产经营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性均提出了要求。
在产业政策引导上，该条例鼓励企业采取先进技术
和先进管理规范，提高农药产品和生产的安全性；
在生产许可准入上，设置了分类布局进入化工园区
的要求，并规定必须具备符合安全环保等要求的设
施、设备，以及完备的安全生产等管理制度；在产品
质量控制上，要求企业建立质量检测检验机构，有
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和技术标准，并对委托、受托
和原材料采购、追溯记录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在经
营安全要求上，规定经营门店须配备指导安全合理
使用农药的人员，以及营业和仓储场所隔离条件，
有相关安全管理、追溯台账、安全防护、应急处置等
制度；在农药使用上，以安全合理使用为核心，对涉
及的使用方法、安全间隔期、禁限使用、安全检测、
应急召回等做了规定。以上内容是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对照履职的基本要求，也是安全生产管理对照检
查的重点。

农药行业监管有现实需求。为适应农药安全管理
的新形势、新要求，农业农村部近2年多次下发加强
农药监督管理防范安全风险的工作通知，要求各地
明确农药监督管理单位，全面落实部门监管职责，
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农药重点领
域安全风险防范，切实加强安全使用指导服务[3-4]。
进一步明确了农药安全风险监管重点领域、环节和
方法，还特别提出要关注互联网经营农药、“三棵
菜”、采收后保鲜剂使用、红薯田药害等蔬菜杂粮生
产基地用药安全问题。在农药日常监管中，生产环
节需要重点检查企业是否按照许可范围规范生产、
安全设施条件保持和变更情况、安全生产和质量管
理制度执行等情况；经营环节重点监管限制使用农
药经营、专柜专储、实名登记追溯等涉及安全问题；
使用环节聚焦合理安全用药，检查重点包括是否违
规使用禁限药或超范围使用，以及不落实安全间隔

期制度等问题。

2 农业农村部门履行农药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的主要挑战

农药在生产环节属于化工行业范畴，农业农村
部门在抓安全生产管理方面仍存在认识不到位、职
责有交叉、权责不对等、工作基础弱等现实挑战。在
生产环节管理的专业性不够，在经营和使用环节则
存在面广、量大、点散，以及使用主体、使用行为多
样化等管理难题。
思想认识还不到位。农业农村管理部门的工作

人员对“三管三必须”的部门监管职责有不同理解，
简单地与部门行政许可等权力事项划等号，没有建
立农药安全生产责任事项清单，目标任务不明确，
跟踪考核要求也不明晰。在管理对象方面，农药生
产企业以中小制剂加工企业为主，企业负责人认为
安全风险小，在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安全培
训、全员责任制落实等方面普遍意识不强，主体责
任落实、安全投入等与法规规范要求还有不小差
距；农药经营和使用主体安全意识较差，在落实消
防安全、仓储、限制使用农药管理、包装废弃物回
收、安全使用指导等安全管控制度和措施上，既缺
乏系统学习培训，也没有主动意识，同时，管理部门
长期以来关注不够，监管压力传导不够。
履职边界不够清晰。农药生产环节的安全性所

涉及的管理事项和部门众多，如应急部门负责危险
化学品、特种作业、安全生产综合管理；工信部门负
责化工行业准入及整治；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特种设
备和工业产品生产准入；公安部门负责易制毒、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等。农业农村部门传统监管职责是
对企业农药生产经营行为和产品质量进行监管，对
于生产企业的安全管理诸多内容“检查什么、怎样
检查、如何处置”没有对应的部门职责规定，也缺少
相关工作经验和规范标准，因此较难把握。一些经
营和使用环节的安全问题和管理要求相对简单，其
他部门也较少参与，主要以农业农村部门管理为
主，但因主体对象面广量大，宣传培训和专项检查
的覆盖率和到位率较低。

工作基础比较薄弱。在农药管理机构和管理职
能上，尽管省级以下农药行政审批事项仅限为经营
许可审批，但属地监管职责不少。农药行政审批、行业
监管、行政执法、使用指导等职能涉及多个处室（单
位），有的地方对于安全生产职责的落实存在“拉郎
配”现象，牵头部门不尽相同，工作统筹机制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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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不足。在体系业务能力素质上，普遍缺乏懂安
全管理和安全法规的人员，与履职要求不匹配，工
作被动应付情况较为突出[5-6]。此外，农药信息化、网
络化建设相对滞后，上下联通、横向互通的数据监
管平台缺失，基层普遍缺少第三方技术支撑力
量，同时也缺乏经费政策保障。
管理抓手较为缺乏。在农药生产安全监管上，

仅在省一级许可准入核查和事后监管时，要对企业
生产设施工艺安全条件、安全管理制度制定执行等
情况进行核查、检查。市、县一级地方管理部门虽与
生产企业有属地监管关系，但除了必要的生产情况
检查、产品抽样等工作外，对企业生产管理、生产状
态、危险工艺、危化品、重大危险源等情况和信息掌
握有限，难以做到针对性管理。基层在自行开展或
委托第三方进行安全检查时，很难发现重大安全隐
患或突出问题，在整改闭环监督和督促管理提升
上，缺少执法监督等有效手段，通过部门联动整治
仍存在诸多机制障碍。经营使用环节的安全管理一
般以临时性检查为主，难以做出系统性、制度化的
管理安排，在工作上整体较为被动。

3 江苏省农药安全生产管理履职经验及建议

安全生产管理对农业农村部门是新生事物，同
时也是法律法规和行业管理赋予的新要求。在江苏
省响水县“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发生以后，国务
院安委会从2019年底以来对江苏实施了为期1年的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江苏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按
照国务院督导组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不断推进
深化农药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并积累了一
些经验，这为持续有效地实施农药安全生产管理做
出了初步探索。
加强部门协调配合，提升信息支撑水平。掌握

管理政策要求和主体信息是做好安全管理的基础。
农药安全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加强部门协调联动，
准确掌握基础动态信息，是实现精准有效管理的前
提。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江苏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配合地方化治办和开展农药企业安全环保整治
提升和“一企一策”认定评价，及时跟踪每家企业评
价结果和问题整改情况，建立关闭退出农药企业名
单、企业生产状态清单。在此基础上，适时组织开展
园区外和关闭退出企业专项检查，有效管控重点主
体生产安全。根据各级安委办部署，组织企业安全
基础及危化品使用安全排查治理，建立全省农药生
产企业危化品生产经营许可、“两重点一重大”、危

化品使用种类数量等“一企一档”基础数据库，厘清
应急、工信和农业农村部门安全监管职责，实施分
类分级管理。加快农药监管信息化平台应用，建设
开发江苏省数字农药监管平台，整合全国农药登
记、全省生产经营主体等信息，周期调度生产经营
信息，为安全监管提供基础信息支撑。
强化工作统筹部署，凝聚共识合力推进。统一

思想认识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借助“一年小灶”整治
行动东风，江苏省农业农村系统连续3年组织“安全
生产宣传月”“百团进百万企业千万员工”等安全生
产宣传活动，各级各部门领导带头开展农药安全生
产政策宣讲，多层次组织专题学习培训，逐步熟悉
安全管理的要求方法，提升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
意识和“三管三必须”认识水平。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在省政府部署开展农机、渔业等27个重点行业领域
专项整治基础上，同步开展农药行业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明确步骤要求，全省协同推进。在工作推动
上，省厅组建农药安全生产工作专班，抽调相关处
室单位业务骨干，定期研究推进举措，统筹实施调
度，通报信息进展；组成8个省级检查组，定期下沉
分片包干地区开展安全生产指导；深入农药生产经
营单位和使用主体检查，带动督促市县落实工作部
署要求，开展挂钩联系属地生产企业专项活动，全
面掌握生产企业安全管理情况，推动地方落实部门
监管责任，带动提升安全管理整体水平。
结合部门职责履职，突出重点实施监督检查。

农药安全生产监管需要立足部门职责，发挥业务专
长，突出重点抓管理。专项整治2年多来，江苏各级
农业农村系统部署开展了农药行业“小化工”专项
整治、农药行业危化品使用安全专项治理；结合事
后监管，先后组织开展园区外企业安全检查、高毒
农药持证企业重点检查、限制使用农药经营单位专
项检查、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农药使用情况检查、
生产企业安全环保手续专项检查等监管活动；有计
划开展企业生产条件保持情况的专项检查和高毒
农药等重点企业许可“回头看”，有效管控和减少农
药行业领域的安全风险。在检查方式上，相关部门
注重结合行业监管履职。在生产经营准入环节，
重点考察工艺装置和厂房场所条件是否合规，安
全设施建设是否严格执行“三同时”规定，人员条件
是否达到要求，制度执行是否到位，对实地核查发
现的安全隐患实行告知整改和地方跟踪复核，及时
注销25家不再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生产许可证，持
证企业数量下降至177家。在事中监管环节，重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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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主体是否合法合规生产经营，许可条件是否有效
保持或发生重大变化，是否存在无证或超范围生产
经营等行为，产品质量是否符合标准，各项生产经
营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在使用环节，主
要是做好安全用药指导，避免出现违反禁限用规定
情况，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近2年
来，省内农药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未发生伤亡
事故和影响较大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4 总结与展望

自新《农药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农业农村部门
履行对农药行业的全过程安全管理职责，但未将其
作为一项部门明确的重要职能，大多是根据各级政
府的要求，完成属于行业牵头部门的分工任务，具
有一定的被动性、阶段性特点，因此造成了各地部
门对这项工作中的职责、要求和认识上的巨大差
异。在农药产品准入和使用环节的安全管理外，相
关部门对农药生产经营准入所涉及的区域布局、
安全条件、管理制度、人员配备等安全生产的事前、
事中和事后监管，仍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引和相应的
工作标准体系。江苏目前正在开展这些农药安全生
产部门的履职探索，各地在参考借鉴的同时，仍需
要充分结合地方实际，不断摸索完善工作机制。
统筹发展和安全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基于对行

业发展安全的现实需求，以及相关法规制度的不断
完善，农药安全生产管理将成为一项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绕不开的重要职责。履行好这项职责，一方面
需要加强行业管理的规划引领，在国家政策法规层
面明确涉及安全的各项制度、条件和要求，相关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要细化各级部门审查的安全内容
和具体标准，从而明晰部门的履职边界和监管行为
标准，也为行业安全管理提供明确的参照依据。另
一方面，根据农业农村部门的履职能力和专长，建
立一套符合行业安全实际和多部门协同高效管理
的工作体制机制，这将是下一步需要更加深入探讨
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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